章程
第一章 社团总则
第一条、社团名称、类别：苏州大学文学院云天书画社
     兴趣爱好类
第二条、本社团是在苏州大学文学院团委的指导和组织下，由文学院在校同学以及其他同学自愿参加组建的学生社团组织，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丰富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书画艺术的魅力。
第三条、社团宗旨：
1、“薪火相传，我们在行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2、为书画爱好者提供交流和学习的平台，书画特长生与普通爱好者之间零距离接触，提供各种提升个人书画修养的机会，如名家讲座、名师指导、真迹展览等。
第四条、活动宗旨：社团每周五常规书画练习活动，每月一次中型以上规模活动
第五条、社团接受文学院团委的领导，并在团委领导的指引下工作，日常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第一章 组织机构
第六条、本社团的最高决策和管理机构是社团管理机构，其主要职责是：
制定、修改章程；
（二） 审核、通过本社团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报告；
（三） 筹备召开社团的会员代表大会；
（四） 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
（五） 决定会员的吸收和除名；
（六） 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
（七） 决定副部长及其他主要负责人的委任；
（八） 领导本社团各机构开展工作；
（九） 决定其他重要事项。
第七条、本社团管理机构设社长一名、副社长一名，部长8名。本社团管理机构成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 精通本社团工作，有一定组织能力；
（二） 思想积极上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三） 学习上勤奋刻苦，成绩优良；
（四） 工作上积极主动，团结同学，乐于助人，有奉献精神。
第八条、本社团负责人均通过民主方法选举产生。负责人政治方面出现问题，或社团工作出现严重问题，撤消负责人资格由社团重新民主选举。
第九条、社团负责人的权利和义务
1、 服从学生处、团委的领导。
2、 定期召开例会并制定本社团的规章制度、活动计划。
3、 组织社团成员开展各项活动。
4、 根据社团规章制度收取管理、使用会费，吸收和处分会员。
5、 负责开展各项活动，并做好工作记录及活动总结。
6、 培养推荐社团接班人，做好负责人换届选举工作。
7、 加强校内、外之间的社团交流，扩大社团影响，树立社团良好形象。
第十条、社团负责人的退出和除名：
1、 每年一次换届，自动让出社团负责人职位。 
2、 根据本人自愿原则，经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同意即可退出社团，取消组织成员资格。 
3、 有严重影响社团名誉行为的成员，违反工作制度以及违法乱纪等破坏徐海学院名誉、触犯法律的组织成员立即除名。
4、 不服从组织安排，工作不积极主动的成员，经社团管理机构研究可予以开除。
第十一条、社团管理机构每月召开两次工作例会。
社团管理机构成员必须按时出席并参与组织的各项活动；长期不遵守章程制度者，社团管理机构有权提请学生处对其进行免职。。
第十二条、社团社长职责：
1、 负责确定本社团各个阶段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2、 领导各部门及下属组织的日常工作，主持工作例会。 
3、 监督各部门工作，对各部门工作进行考评。
4、 负责社团重大活动的筹备和组织。
5、 加强内部人员的团结，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协调各方关系，争取各方支持。
第十三条、副社长协助社长处理日常工作，做好分工负责的各项工作，社长不在时，代理社长工作。
第十四条、社团下设秘书部、活动部、宣传部和学习部共四个部门。各部门职能具体为：
（一） 秘书部 
1、 负责会员的招新、入会审批以及社团工作人员档案的管理。
2、 负责社团活动的财务收入与支出管理。
3、 负责社团活动、会议相关事务的通知工作。
4、 协调其余各部及分社等的活动安排。
（二）活动部：
1. 负责社团的常规活动和特色活动的策划
2. 负责活动现场准备和组织工作
3. 及时进行活动反思和总结  
（三） 宣传部 ：
1、 负责社团活动的相关宣传文字、图片、广告等的策划、设计和发布工作，并能够搜集相关信息，并将活动成果归纳成文字材料。
2、 负责社团简报的编辑和印刷。
3、 负责社团与其它社团的联系，通过各种形式宣传社团，进一步扩大社团在校内外的影响，为社团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4、 负责社团与校内外各新闻媒体的联系与合作，进一步提高社团形象和知名度。
（四）学习部：
1.由有一定书画基础的特长生构成，负责指导常规练习活动
2.负责与指导老师交流书画练习意见并及时转达给各位社员
第十五条、会员制度：社团每年九月面向全校招收会员和干事，会员申请除了按照基本步骤，我们一直坚持的唯一要求是：对书画一定要是真心有兴趣，哪怕是零基础！对会员收取10元会费作为活动支出所用。严格遵守苏州大学社团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社团活动形式：名师讲座、外出写生、常规练习、书法培训会、软硬笔书法大赛、书画沙龙等。
